
第五屆第六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第 5 屆第 6 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98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貳、地點：台灣國家婦女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參、主持人：廖董事長了以       記 錄：盧孟宗 

肆、出席人員： 

周常務董事清玉      周清玉 

黃常務董事淑玲      黃淑玲 

陳常務董事來紅      陳來紅 

歐董事鴻鍊        盧孳艷代 

鄭董事瑞城        王清峰代 

王董事清峰        王清峰 

葉董事金川        請 假 

王董事如玄        周清玉 

蘇董事俊賓        田春枝代 

章董事仁香        章仁香 

林董事靜儀        請 假 

祝董事春紅        黃淑玲代 

盧董事孳艷        盧孳艷 

田董事春枝        田春枝 

蔡董事宛芬        陳來紅代 

李監察人述德       請 假 

石監察人素梅       請 假 

張監察人豐淦       張豐淦 

伍、列席人員：  

外交部             曾組長曉峰 

行政院新聞局          周參事曉明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黃主任秘書秋桂 

行政院主計處          呂副局長秋香 

財政部              柯組長綉娟 

本會              曾執行長中明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秘書處 楊科長筱雲 

本會              黃副執行長鈴翔 



本會工作人員          顏玉如、吳昀、顏詩怡、趙佳音、張政榮、 

林素麗、陳麗蓉、吳俊賢 、黃慧娟、盧孟宗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案： 

第一案：第 5 屆第 5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 議：洽悉。  

第二案：為本會李董事兆環辭任、行政院衛生署長職務異動改由現任葉署長金川

擔任本會董事及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職務異動改由現任蘇局長俊賓擔任本會董事

等案，報請 公鑒。 

決 議：洽悉。 

第三案：本會 97 年度 9 至 12 月業務進度報告案。 

決 議：洽悉，請將與會董事發言意見列入記錄，並作為各項業務未來推動的參

考。 

第四案：本會 97 年度 1 至 11 月財務報告。 

決 議： 

一、 因應利率下降，請參照與會董、監事的建議，妥善開源節流；另善用與穩

定本會人力資源，方能讓業務的推動與延續更為順利。 

二、 體恤各部會首長業務繁重，對於能親自與會者表達誠摯的謝意，而各位奉

派與會的代表也要一?感謝；惟為利相關業務溝通與協調，請各部會首長未來若

不能親自與會，能指派固定代表出席，以形成固定聯絡窗口。 

第五案：本會會址設於「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3 號 2 樓」核備案。 

決 議：洽悉。 

  

捌、臨時動議 

提案人：周常務董事清玉 

案 由：關於國家婦女館研擬週六、日開放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婦女館自開館以來，受各界好評，無論是民 間團體或政府單位使用率



皆日益頻繁。惟目前週六、日無對外開放，甚為可惜。建請克服困難讓婦女館於

能在週六、日時亦開放使用。另農委會漁業署的漁業教室， 原本也是國家婦女

館選擇用地之一，建請再爭取一處公共空間，若本館因與農委會同在一棟大樓而

不便於週末假日開放，漁業教室的獨立空間仍可在週末時段營運， 提供各界使

用。 

決 議：有關台灣國家婦女館週六日開放事宜，將盡力與行政院農委會協商可行

性。 

玖、散會（上午 10 時 50 分） 

  

附件：與會者發言摘要 

壹、報告案 

第三案 

案由：本會 97 年度 9 至 12 月業務進度報告案。 

黃常務董事淑玲： 

大家好，首先在本會業務的婦女團體溝通平台部分，是要建構政府與婦團的政策

溝通管道， 並在會議後整理各項建議成為資料庫，這樣的平台非常重要，希望

能更有效益的運用這些資源，因此建議婦女團體的各項意見，可經由本會整理做

為婦權會委員提案 的參考訊息。其次，溝通平台既然是重要的政策溝通管道，

未知目前政府部門參與這些會議的情形。 

黃副執行長鈴翔： 

本會每年在1月至3月間會就上年度的溝通平台整體情形提出評估報告予各位董

事參考。 

黃常務董事淑玲： 

我想重點是在於婦女團體經由平台對現有或研擬中的政策等想法和意見，透過本

會的彙整資料以做為婦權會提案的參考。 

陳常務董事來紅： 

黃董事的意見非常好，另我想補充的是，本會的董事有部分是部會首長，因此婦

女團體的意 見除了經由婦權會委員提案，也可經由本會的管道，讓各部會參考

即可。另普及照顧政策的研議，前年課後照顧到今年的托育政策，基層的反應都

很好，其中在落實 的過程中不足之處，像在地方可能因幅員較廣，要完全落實

還需一段時間。不過，個人從去年到今年的過程發現，從中央到地方雖有困難，



但並非不能克服，而這項 研議其實需要經由媒體更廣泛的宣導。我們目前的方

向是循照北歐國家瑞典的模式並進行部分調整，上週人事行政局辦理的研討會，

整理了先進北歐四國的政策，在 此建議與會董事、相關政策部會能對此有所了

解，俾使現階段政策深化的過程中，能更為妥善。 

曾執行長中明： 

關於溝通平台的記錄，本會將彙編意見並視內容，定期轉供董事在婦權會提出議

案，或供各業務相關部會參考。另外普及照顧政策目前已有階段性成果，但本會

後續仍會持續蒐集整理相關政策內容。 

陳常務董事來紅： 

會議運作與政策持續有密切的相關，請董事長協調並儘速召開婦權會大會。 

周常務董事清玉： 

有關溝通平台的部分，我想重點在這些婦女團體表達的意見，有沒有辦法持續的

推動或落實，因此適當的追蹤後續辦理情形也是一個重點。一年一度或許有時效

的疑慮，所以建議應於平時即有後續追蹤的機制。 

第四案： 

案由：本會 97 年度 1 至 11 月財務報告。 

柯組長綉娟： 

財政部提出兩點意見以供參考。其一，本會主要收入為基金孳息，佔經費收入整

體約二分之一， 鑒於目前利率較低，銀行利息收入將下降，請問業務單位是否

有對應措施。其二，部分支出項目之預算執行率偏低，如性別主流化、APEC 專

案、性別資訊平台、 員工在職訓練等項，建議檢討下年度相關業務預算數之編

列情形。 

曾執行長中明： 

收入減少部分，已於去年底上簽董事長，就本會開源、節流等措施提出應對策略，

並經核定在 案。節流部分在業務費用之婦女溝通平台經費補助，會略酌調整；

另本會之出版品項亦撙節開支，並尋求與其他相關單位在資源上相互合作。人事

部分則出缺暫不遞 補，但會配合業務需求維持一定之人力水準。 

開源部分，由於本會以往較無對外爭取標案取得經費的方式，未來會持續開拓，

類似先前向經濟部爭取標案之模式運作。 

黃副執行長鈴翔： 

向各位董監事補充報告，關於財政部代表所提 3 項預算數執行率問題，其中性別

主流化 APEC 專案將出版性別主流化專書，在 97 年 12 月底執行率將達到 97%；



另外性別資訊網站原本預計委外由網路公司進行網站資料庫管理經營之技術工

作，而 後因本會已新聘專職資訊人員負責，故相關業務經費有結餘保留。員工

訓練部分，會內最大的資產其實是人員，不過因為每位同仁業務繁忙，在課程時

間安排上較為 不易，故今年度相關預算已酌予調整，以符合實際支應情形，並

兼顧同仁成長進修需求。 

周常務董事清玉： 

人事遇缺不補，個人有些擔心，在此希望人員可以長期穩定。只要是有重要的業

務目標，即 應有相對的人來負責承辦。因此重點應是有效的運用人力，期望不

只是人力資源應維持，更重要的是員工可以較長期的任職，因為許多議題都需要

較長的時間來持續 關切討論，如果異動頻繁，將對業務的熟悉度較為不足。另

外對於外包的工作，如國合會的援助邦交國的計畫，該單位承辦人可能完全不清

楚性別議題，本會人員反 而較能勝任。 

我們了解各部會很忙，但性別議題是與各層面息息相關的，透過董事會的運作也

能促成各項業務連結，在此本人也非常肯定親自出席的董事。 

陳常務董事來紅： 

本會是否要再承攬其他標案，本人較為保留，不如將本會目前的業務及人力資源

善盡使用。 如性別統計座談及宣導很重要但執行率較為不足，期望可以持續擴

大辦理；另外婦女團體培力方案建議持續深化，促使基層女性的意見有效反應至

地方以至中央婦權 會，這是我們長期推動性別主流化希望擴大參與的一個重要

面向。溝通平台部分，個人希望資源夠的話，還是多挹注一些比較好。 

黃常務董事淑玲： 

自今年度起各部會所提之中長程計畫需經性別影響評估，因此目前首先亟需建立

人才資料 庫，讓各部會能找到適當的專家學者協助其提案報告；其二，婦女團

體與政府部門溝通應該是雙向的，也應讓民眾了解性別影響評估這個工作的意

義，所以本會今年 也應把重點放在性別影響評估的概念廣泛宣導。 

呂副局長秋香： 

自 98 年度起，婦權基金會預算應送立法院審查。97 年度預算執行率部分不理想，

未來立法院審查 99 年度預算時將面臨挑戰，故建請提升 98 年度預算執行率。 

婦權基金 98 年度面臨市場利率下降，致孳息收入預計較預算為低，建請努力開

源節流，並在可用資金運用範圍內，排列 98 年度計畫預算之優先順序，如仍不

敷支應，宜設法撙節開支或開拓其他財源，俾利業務推動。 

曾執行長中明： 

謝謝財政部、主計處代表的建議，在先前上簽向董事長報告時，我們已初步估計

利息收入將短少八百多萬，未來會在業務部分進行調整，人事也非全部遇缺不



補，而是設定基本門檻 10 人。 

周常務董事清玉： 

希望以業務為導向，維持合理人力配置。 

曾執行長中明： 

此部分當然會配合，同時也會視收入情況調整業務與人力安排。 

陳常務董事來紅： 

仍建議不要募款，畢竟本會的性質與一般民間團體不同，目前經濟情勢不佳，若

募款可能會在民間部門有資源排擠效應。建議本會朝收支平衡、善用既有資源的

方向調整即可。 

曾執行長中明： 

另外補充報告，以往本會預算或因當年業務情形而有營餘，而本會預算 98 年起

需送立法院審查，因此日後會特別注意預算執行配置與效益。 

第五案： 

案由：本會會址設於「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3 號 2 樓」之核備案。 

黃副執行長鈴翔： 

向主席及各位董監事報告，關於本會會址一案，先前已先以書面向各位徵詢意見

並獲回覆同意。目前本會與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共同承租會址，其所在位於國家婦

女館附近，步行約五分鐘之路程，設籍於此對本會行政較為便利。 

先前向董事會報告時，原本因承辦經營國家婦女館，而擬將本會會址設置於婦女

館所在，但經向相關單位詢問後，了解台灣國家婦女館所在是屬國有財產，以本

會財團法人之性質，設籍於國家財產內並不適當，因此經報董事長核准後採前述

方案辦理本會會址事宜。 

臨時動議： 

第一案：關於國家婦女館研擬週六、日開放事宜。 

曾執行長中明： 

本館所在的農委會糧政大樓，在周末假日時段因政府機關並無辦公，故無設保全

人員值班，同時關閉整棟大樓。若研擬於週六、日開館，則或應如各公共展館，

安排於週一休館。 

陳常務董事來紅： 

建議可否與農委會協調控管部分，例如週末開館時還是開放一部電梯供使用等細



節。 

王董事清峰： 

婦女館週末開館是否要安排其他時間休館，其實是技術性問題，重點應在於讓這

個場地更廣泛對社會開放，為民眾所用。 

周常務董事清玉： 

婦女館設置在農糧署樓上，實際上營運後並沒有損及他們的權益。這應該是對全

體民眾都有益的事，也不是為了某個個人而爭取，所以希望董事長能盡力協調。 

王董事清峰： 

而且應該還有活用農委會資源，促進農村、漁業婦女對婦女權益議題的認識。 

盧董事孳艷： 

附議這個提案，並建議可成立小組進行討論籌劃。原本爭取婦女館的過程裡，也

曾經有籌備小組來研商討論。 

廖董事長了以： 

我會與在場的王清峰董事一同向農委會主委爭取看看。 

陳常務董事來紅： 

請問部長婦權會大會何時召開。 

黃常務董事淑玲： 

會議定期召開應符合章程規範，希望能儘快召開。 

陳常務董事來紅： 

請部長在院會時提醒。我想大會是一些基本決議的方向，透過大會的定案才能促

使相關政策持續推動下去。 

 


